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4年度全字第85號

聲  請  人  佳益國際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宗翰（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陳佾澧  律師

相  對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林盈慧                                     

            字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因就業服務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聲請人領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有效期限至民國114

年10月11日。聲請人於114年9月16日重新申請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相對人以聲請人於申請日前2

年內因所屬從業人員非法媒介印尼籍移工至非法雇主處工

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經嘉義縣政府114年1月9

日府勞行字第00000000000號裁處罰鍰（下稱前案處分）在

案，以114年10月17日勞動發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不予許

可（下稱原處分），並自114年10月12日起註銷聲請人之原

許可證。聲請人不服前案處分及原處分，各已提起訴願（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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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案處分部分，業經相對人以114年9月8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

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就原處分部分仍由行政院審理

訴願中）。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前案處分違法而得撤銷，蓋聲請人僅係協助印尼籍移工RISN

O與訴外人柯○霖代岳丈蔡○調面試，且聲請人所屬從業人

員廖○妮曾再三叮囑柯○霖關於印尼籍移工取得聘僱許可前

不得開始工作，然柯○霖竟私下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聲

請人無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之媒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之意

思，亦已盡力防止該印尼籍移工與蔡○調成立勞雇契約，無

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媒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之過失可言。

退步言，廖○妮僅為翻譯人員，並非就業服務從業人員，柯

○霖面試該印尼籍移工時，廖○妮並未周旋於其中，並無任

何促成、說合柯○霖、蔡○調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之相關

內容，至多僅屬報告居間而非媒介居間，與就業服務法第45

條規定之媒介不符。再者，前案處分既有上開諸多瑕疵，經

聲請人提起撤銷訴訟，倘經撤銷將溯及失效，原處分因此不

具合法性，聲請人實有本案訴訟勝訴之高度蓋然性。

　㈡聲請人係經股東投入新臺幣700萬元創立，多年來兢兢業業

經營、累積良好聲譽及穩定客源，並雇用多名員工，倘不暫

時准許換發聲請人之許可證，將使聲請人不能繼續合法從事

人力仲介業務，形同強制歇業，聲請人面臨倒閉之巨大風

險，造成員工突然失業而生活陷於困頓，顯已該當行政訴訟

法第298條第2項所定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又暫准換發許可

證僅使已從事就業服務業務數年之聲請人繼續執行該業務，

對公益並無重大影響。

　㈢聲請人因同一事實，受類似於不能換發許可證之停業6個月

處分（相對人114年3月13日勞動發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

下稱停業處分），又經相對人依訴願法第93條規定同意停止

執行，顯見訴願機關認為停業處分顯有合法上疑義或執行原

處分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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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並聲明：

　⒈相對人於原處分之行政訴訟確定前，應暫時准許聲請人申請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許可。

　⒉聲請人願供擔保請准第一項聲請。

三、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於114年9月16日向相對人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

可證，相對人以聲請人於申請之日2年內，因所屬從業人員

非法媒介印尼籍移工至非法雇主處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5條規定，經嘉義縣政府以前案處分裁處罰鍰在案為由，以

原處分不予許可。聲請人不服原處分，已提起訴願等情，有

前案處分（本院卷第2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87至88

頁）、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申請書（本院卷第18

7頁）在卷可佐，堪予認定。據此，聲請人不服原處分的本

案訴訟類型應為課予義務訴訟，適宜的暫時權利保護機制為

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尚無錯誤。

  ㈡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於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

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

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定暫時狀態處分的要件包

括：⒈公法上法律關係發生爭執；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

險；⒊有定暫時狀態防免損害或危險的必要性。定暫時狀態

假處分，是於爭執的公法上法律關係經確定終局裁判前，作

成暫時擴張聲請人法律地位的措施，使聲請人可依假處分裁

定所定的暫時狀態，先行實現其權利，相對人亦應暫時履行

其義務。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審查，聲請人聲請法

院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內容，所保全者既為本案權利，於聲請

人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較高時，法院始有必要以較為簡略

之調查程序，依其提出之有限證據資料，權宜性並暫時性地

決定先給予其適當之法律保護，以免將來之保護緩不濟急。

尤其關於滿足性處分，可使聲請人在本案判決確定前先獲得

權利之滿足，形同喪失此類處分對本案訴訟原來具有之附隨

性、暫定性等本質，而實現如本案訴訟之內容，且發揮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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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案訴訟勝訴之效力。基於其影響之重大性，並平衡當事

人雙方及利害關係人間之利害，此種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准

許，其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自須較高，始得謂有必要性。

又請求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亦為同法第302條、第297條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規定，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9

8條第2項規定，上述有關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

之危險且有必要之情形，聲請人於聲請時均應提出相關事證

以釋明之，如未能加以釋明，則其聲請自難准許。

  ㈢聲請人無非以所屬從業人員陪同該印尼籍移工前往面試，且

已再三叮囑取得聘僱許可前該印尼籍移工不得開始工作，然

柯○霖竟私下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故聲請人主觀上並無

媒介外國人非法為他人工作之故意及過失，未該當於就業服

務法第45條所定構成要件，前案處分既有違法，原處分即失

所附麗等情為主張。然查：

　⒈聲請人因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遭嘉義縣政府以前案

處分裁罰，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經相對人以114年9月8日

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前案訴願決

定）駁回（本院卷第43至53頁），聲請人進而向高雄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並聲請停止前案處分之執行，

其中停止執行部分業經該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於114年10月27

日以114年度地停字第15號事件裁定駁回（本院卷第215至21

6頁），且於114年11月19日確定，該事件之本案（按指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4年度簡字第249號）訴訟尚

未判決（本院卷第219頁公務電話紀錄），即依目前事證形

式上以觀，前案處分之本案訴訟並無顯會勝訴或敗訴之情

形，其合法與否，均尚待該院進行實體之證據調查程序方得

判斷，則前案處分仍為有效之行政處分，其效力繼續存在，

而應為其他行政機關所尊重，並以之為行為的基礎。復依私

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下稱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

構……重新申請設立許可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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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二、機構或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

代表人曾違反本法……第45條規定，受罰鍰處分、經檢察機

關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者。」故相對人以前案處分為前提作

成之原處分，應受前案處分拘束，而不得另為相歧的認定，

依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文義，亦無裁量空間

可言。

　⒉至於聲請人主張停業處分經相對人同意停止執行，顯見停業

處分合法性疑義或執行原處分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惟

觀諸卷附相對人同意停止執行函（本院卷第41至42頁），僅

係記載同意停止執行至行政院訴願決定之日起2個月止，並

未提及停業處分之合法性有何疑義之處，況聲請人不服停業

處分，提起訴願，業經行政院於114年11月27日以院臺訴字

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則上開訴願決定就停止停業

處分執行之效力於115年1月27日屆滿而失效，聲請人已向本

院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5年度訴字第127號事件受理（本

院卷第207頁案件明細資料），是聲請人執上情主張原處分

明顯違法，並不可採。

　⒊綜上，本院概略審查聲請人主張的依據及證據資料後，認為

聲請人就本案勝訴可能性較高而具有必要性的釋明仍有不

足。

　㈢其次，聲請人主張倘本件聲請遭駁回，將受有諸如形同遭強

制歇業、聲請人多年累積的商譽、客源流失等損害；員工生

計陷入困境等等。然查，員工生計陷入困境並非原處分直接

造成對聲請人本人之損害；至於聲請人所稱其他損害，均非

計算困難，或數額龐大，而難以金錢填補或以適當方式（如

登報）回復商譽的情形，況聲請人仍未就所主張產生重大損

害或急迫危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的證據以為釋明，聲請人

所指上開情況，即難作為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論據。

四、綜上，聲請人就其與相對人間本案勝訴的可能性及發生重大

損害或急迫危險的釋明尚不充分，本件聲請與行政訴訟法第

298條第2項所定要件不符，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至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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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件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蔡如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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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審訴訟代理

人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

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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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4年度全字第85號
聲  請  人  佳益國際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宗翰（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陳佾澧  律師
相  對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林盈慧                                     


            字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因就業服務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聲請人領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有效期限至民國114年10月11日。聲請人於114年9月16日重新申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相對人以聲請人於申請日前2年內因所屬從業人員非法媒介印尼籍移工至非法雇主處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經嘉義縣政府114年1月9日府勞行字第00000000000號裁處罰鍰（下稱前案處分）在案，以114年10月17日勞動發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不予許可（下稱原處分），並自114年10月12日起註銷聲請人之原許可證。聲請人不服前案處分及原處分，各已提起訴願（就前案處分部分，業經相對人以114年9月8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就原處分部分仍由行政院審理訴願中）。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前案處分違法而得撤銷，蓋聲請人僅係協助印尼籍移工RISNO與訴外人柯○霖代岳丈蔡○調面試，且聲請人所屬從業人員廖○妮曾再三叮囑柯○霖關於印尼籍移工取得聘僱許可前不得開始工作，然柯○霖竟私下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聲請人無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之媒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之意思，亦已盡力防止該印尼籍移工與蔡○調成立勞雇契約，無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媒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之過失可言。退步言，廖○妮僅為翻譯人員，並非就業服務從業人員，柯○霖面試該印尼籍移工時，廖○妮並未周旋於其中，並無任何促成、說合柯○霖、蔡○調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之相關內容，至多僅屬報告居間而非媒介居間，與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之媒介不符。再者，前案處分既有上開諸多瑕疵，經聲請人提起撤銷訴訟，倘經撤銷將溯及失效，原處分因此不具合法性，聲請人實有本案訴訟勝訴之高度蓋然性。
　㈡聲請人係經股東投入新臺幣700萬元創立，多年來兢兢業業經營、累積良好聲譽及穩定客源，並雇用多名員工，倘不暫時准許換發聲請人之許可證，將使聲請人不能繼續合法從事人力仲介業務，形同強制歇業，聲請人面臨倒閉之巨大風險，造成員工突然失業而生活陷於困頓，顯已該當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所定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又暫准換發許可證僅使已從事就業服務業務數年之聲請人繼續執行該業務，對公益並無重大影響。
　㈢聲請人因同一事實，受類似於不能換發許可證之停業6個月處分（相對人114年3月13日勞動發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停業處分），又經相對人依訴願法第93條規定同意停止執行，顯見訴願機關認為停業處分顯有合法上疑義或執行原處分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
  ㈣並聲明：
　⒈相對人於原處分之行政訴訟確定前，應暫時准許聲請人申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許可。
　⒉聲請人願供擔保請准第一項聲請。
三、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於114年9月16日向相對人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相對人以聲請人於申請之日2年內，因所屬從業人員非法媒介印尼籍移工至非法雇主處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經嘉義縣政府以前案處分裁處罰鍰在案為由，以原處分不予許可。聲請人不服原處分，已提起訴願等情，有前案處分（本院卷第2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87至88頁）、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申請書（本院卷第187頁）在卷可佐，堪予認定。據此，聲請人不服原處分的本案訴訟類型應為課予義務訴訟，適宜的暫時權利保護機制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尚無錯誤。
  ㈡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於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定暫時狀態處分的要件包括：⒈公法上法律關係發生爭執；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⒊有定暫時狀態防免損害或危險的必要性。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是於爭執的公法上法律關係經確定終局裁判前，作成暫時擴張聲請人法律地位的措施，使聲請人可依假處分裁定所定的暫時狀態，先行實現其權利，相對人亦應暫時履行其義務。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審查，聲請人聲請法院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內容，所保全者既為本案權利，於聲請人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較高時，法院始有必要以較為簡略之調查程序，依其提出之有限證據資料，權宜性並暫時性地決定先給予其適當之法律保護，以免將來之保護緩不濟急。尤其關於滿足性處分，可使聲請人在本案判決確定前先獲得權利之滿足，形同喪失此類處分對本案訴訟原來具有之附隨性、暫定性等本質，而實現如本案訴訟之內容，且發揮類似於本案訴訟勝訴之效力。基於其影響之重大性，並平衡當事人雙方及利害關係人間之利害，此種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准許，其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自須較高，始得謂有必要性。又請求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亦為同法第302條、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規定，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上述有關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且有必要之情形，聲請人於聲請時均應提出相關事證以釋明之，如未能加以釋明，則其聲請自難准許。
  ㈢聲請人無非以所屬從業人員陪同該印尼籍移工前往面試，且已再三叮囑取得聘僱許可前該印尼籍移工不得開始工作，然柯○霖竟私下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故聲請人主觀上並無媒介外國人非法為他人工作之故意及過失，未該當於就業服務法第45條所定構成要件，前案處分既有違法，原處分即失所附麗等情為主張。然查：
　⒈聲請人因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遭嘉義縣政府以前案處分裁罰，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經相對人以114年9月8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前案訴願決定）駁回（本院卷第43至53頁），聲請人進而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並聲請停止前案處分之執行，其中停止執行部分業經該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於114年10月27日以114年度地停字第15號事件裁定駁回（本院卷第215至216頁），且於114年11月19日確定，該事件之本案（按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4年度簡字第249號）訴訟尚未判決（本院卷第219頁公務電話紀錄），即依目前事證形式上以觀，前案處分之本案訴訟並無顯會勝訴或敗訴之情形，其合法與否，均尚待該院進行實體之證據調查程序方得判斷，則前案處分仍為有效之行政處分，其效力繼續存在，而應為其他行政機關所尊重，並以之為行為的基礎。復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下稱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重新申請設立許可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二、機構或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違反本法……第45條規定，受罰鍰處分、經檢察機關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者。」故相對人以前案處分為前提作成之原處分，應受前案處分拘束，而不得另為相歧的認定，依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文義，亦無裁量空間可言。
　⒉至於聲請人主張停業處分經相對人同意停止執行，顯見停業處分合法性疑義或執行原處分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惟觀諸卷附相對人同意停止執行函（本院卷第41至42頁），僅係記載同意停止執行至行政院訴願決定之日起2個月止，並未提及停業處分之合法性有何疑義之處，況聲請人不服停業處分，提起訴願，業經行政院於114年11月27日以院臺訴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則上開訴願決定就停止停業處分執行之效力於115年1月27日屆滿而失效，聲請人已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5年度訴字第127號事件受理（本院卷第207頁案件明細資料），是聲請人執上情主張原處分明顯違法，並不可採。
　⒊綜上，本院概略審查聲請人主張的依據及證據資料後，認為聲請人就本案勝訴可能性較高而具有必要性的釋明仍有不足。
　㈢其次，聲請人主張倘本件聲請遭駁回，將受有諸如形同遭強制歇業、聲請人多年累積的商譽、客源流失等損害；員工生計陷入困境等等。然查，員工生計陷入困境並非原處分直接造成對聲請人本人之損害；至於聲請人所稱其他損害，均非計算困難，或數額龐大，而難以金錢填補或以適當方式（如登報）回復商譽的情形，況聲請人仍未就所主張產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的證據以為釋明，聲請人所指上開情況，即難作為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論據。
四、綜上，聲請人就其與相對人間本案勝訴的可能性及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的釋明尚不充分，本件聲請與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所定要件不符，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至聲請
    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件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蔡如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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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佳益國際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宗翰（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陳佾澧  律師

相  對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林盈慧                                     



            字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因就業服務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聲請人領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有效期限至民國114

    年10月11日。聲請人於114年9月16日重新申請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相對人以聲請人於申請日前2

    年內因所屬從業人員非法媒介印尼籍移工至非法雇主處工作

    ，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經嘉義縣政府114年1月9日

    府勞行字第00000000000號裁處罰鍰（下稱前案處分）在案

    ，以114年10月17日勞動發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不予許可

    （下稱原處分），並自114年10月12日起註銷聲請人之原許

    可證。聲請人不服前案處分及原處分，各已提起訴願（就前

    案處分部分，業經相對人以114年9月8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

    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就原處分部分仍由行政院審理訴

    願中）。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前案處分違法而得撤銷，蓋聲請人僅係協助印尼籍移工RISNO

    與訴外人柯○霖代岳丈蔡○調面試，且聲請人所屬從業人員廖

    ○妮曾再三叮囑柯○霖關於印尼籍移工取得聘僱許可前不得開

    始工作，然柯○霖竟私下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聲請人無

    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之媒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之意思，亦

    已盡力防止該印尼籍移工與蔡○調成立勞雇契約，無就業服

    務法第45條規定媒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之過失可言。退步言

    ，廖○妮僅為翻譯人員，並非就業服務從業人員，柯○霖面試

    該印尼籍移工時，廖○妮並未周旋於其中，並無任何促成、

    說合柯○霖、蔡○調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之相關內容，至多

    僅屬報告居間而非媒介居間，與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之媒

    介不符。再者，前案處分既有上開諸多瑕疵，經聲請人提起

    撤銷訴訟，倘經撤銷將溯及失效，原處分因此不具合法性，

    聲請人實有本案訴訟勝訴之高度蓋然性。

　㈡聲請人係經股東投入新臺幣700萬元創立，多年來兢兢業業經

    營、累積良好聲譽及穩定客源，並雇用多名員工，倘不暫時

    准許換發聲請人之許可證，將使聲請人不能繼續合法從事人

    力仲介業務，形同強制歇業，聲請人面臨倒閉之巨大風險，

    造成員工突然失業而生活陷於困頓，顯已該當行政訴訟法第

    298條第2項所定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又暫准換發許可證僅

    使已從事就業服務業務數年之聲請人繼續執行該業務，對公

    益並無重大影響。

　㈢聲請人因同一事實，受類似於不能換發許可證之停業6個月處

    分（相對人114年3月13日勞動發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

    稱停業處分），又經相對人依訴願法第93條規定同意停止執

    行，顯見訴願機關認為停業處分顯有合法上疑義或執行原處

    分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

  ㈣並聲明：

　⒈相對人於原處分之行政訴訟確定前，應暫時准許聲請人申請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許可。

　⒉聲請人願供擔保請准第一項聲請。

三、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於114年9月16日向相對人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

    可證，相對人以聲請人於申請之日2年內，因所屬從業人員

    非法媒介印尼籍移工至非法雇主處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5條規定，經嘉義縣政府以前案處分裁處罰鍰在案為由，以

    原處分不予許可。聲請人不服原處分，已提起訴願等情，有

    前案處分（本院卷第2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87至88頁）

    、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申請書（本院卷第187頁

    ）在卷可佐，堪予認定。據此，聲請人不服原處分的本案訴

    訟類型應為課予義務訴訟，適宜的暫時權利保護機制為定暫

    時狀態假處分，尚無錯誤。

  ㈡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於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係

    ，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

    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定暫時狀態處分的要件包括：

    ⒈公法上法律關係發生爭執；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⒊

    有定暫時狀態防免損害或危險的必要性。定暫時狀態假處分

    ，是於爭執的公法上法律關係經確定終局裁判前，作成暫時

    擴張聲請人法律地位的措施，使聲請人可依假處分裁定所定

    的暫時狀態，先行實現其權利，相對人亦應暫時履行其義務

    。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審查，聲請人聲請法院定暫

    時狀態之處分內容，所保全者既為本案權利，於聲請人本案

    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較高時，法院始有必要以較為簡略之調查

    程序，依其提出之有限證據資料，權宜性並暫時性地決定先

    給予其適當之法律保護，以免將來之保護緩不濟急。尤其關

    於滿足性處分，可使聲請人在本案判決確定前先獲得權利之

    滿足，形同喪失此類處分對本案訴訟原來具有之附隨性、暫

    定性等本質，而實現如本案訴訟之內容，且發揮類似於本案

    訴訟勝訴之效力。基於其影響之重大性，並平衡當事人雙方

    及利害關係人間之利害，此種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准許，其本

    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自須較高，始得謂有必要性。又請求假

    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亦為同法第302條、第297條準用民事

    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規定，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

    規定，上述有關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且

    有必要之情形，聲請人於聲請時均應提出相關事證以釋明之

    ，如未能加以釋明，則其聲請自難准許。

  ㈢聲請人無非以所屬從業人員陪同該印尼籍移工前往面試，且

    已再三叮囑取得聘僱許可前該印尼籍移工不得開始工作，然

    柯○霖竟私下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故聲請人主觀上並無

    媒介外國人非法為他人工作之故意及過失，未該當於就業服

    務法第45條所定構成要件，前案處分既有違法，原處分即失

    所附麗等情為主張。然查：

　⒈聲請人因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遭嘉義縣政府以前案

    處分裁罰，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經相對人以114年9月8日

    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前案訴願決定

    ）駁回（本院卷第43至53頁），聲請人進而向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並聲請停止前案處分之執行，其

    中停止執行部分業經該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於114年10月27日

    以114年度地停字第15號事件裁定駁回（本院卷第215至216

    頁），且於114年11月19日確定，該事件之本案（按指高雄

    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4年度簡字第249號）訴訟尚

    未判決（本院卷第219頁公務電話紀錄），即依目前事證形

    式上以觀，前案處分之本案訴訟並無顯會勝訴或敗訴之情形

    ，其合法與否，均尚待該院進行實體之證據調查程序方得判

    斷，則前案處分仍為有效之行政處分，其效力繼續存在，而

    應為其他行政機關所尊重，並以之為行為的基礎。復依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下稱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5

    條第1項第2款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重

    新申請設立許可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

    二、機構或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違

    反本法……第45條規定，受罰鍰處分、經檢察機關起訴或法院

    判決有罪者。」故相對人以前案處分為前提作成之原處分，

    應受前案處分拘束，而不得另為相歧的認定，依許可及管理

    辦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文義，亦無裁量空間可言。

　⒉至於聲請人主張停業處分經相對人同意停止執行，顯見停業

    處分合法性疑義或執行原處分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惟

    觀諸卷附相對人同意停止執行函（本院卷第41至42頁），僅

    係記載同意停止執行至行政院訴願決定之日起2個月止，並

    未提及停業處分之合法性有何疑義之處，況聲請人不服停業

    處分，提起訴願，業經行政院於114年11月27日以院臺訴字

    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則上開訴願決定就停止停業

    處分執行之效力於115年1月27日屆滿而失效，聲請人已向本

    院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5年度訴字第127號事件受理（本

    院卷第207頁案件明細資料），是聲請人執上情主張原處分

    明顯違法，並不可採。

　⒊綜上，本院概略審查聲請人主張的依據及證據資料後，認為

    聲請人就本案勝訴可能性較高而具有必要性的釋明仍有不足

    。

　㈢其次，聲請人主張倘本件聲請遭駁回，將受有諸如形同遭強

    制歇業、聲請人多年累積的商譽、客源流失等損害；員工生

    計陷入困境等等。然查，員工生計陷入困境並非原處分直接

    造成對聲請人本人之損害；至於聲請人所稱其他損害，均非

    計算困難，或數額龐大，而難以金錢填補或以適當方式（如

    登報）回復商譽的情形，況聲請人仍未就所主張產生重大損

    害或急迫危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的證據以為釋明，聲請人

    所指上開情況，即難作為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論據。

四、綜上，聲請人就其與相對人間本案勝訴的可能性及發生重大

    損害或急迫危險的釋明尚不充分，本件聲請與行政訴訟法第

    298條第2項所定要件不符，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至聲請

    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件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蔡如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4年度全字第85號
聲  請  人  佳益國際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宗翰（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陳佾澧  律師
相  對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林盈慧                                     


            字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因就業服務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聲請人領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有效期限至民國114年10月11日。聲請人於114年9月16日重新申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相對人以聲請人於申請日前2年內因所屬從業人員非法媒介印尼籍移工至非法雇主處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經嘉義縣政府114年1月9日府勞行字第00000000000號裁處罰鍰（下稱前案處分）在案，以114年10月17日勞動發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不予許可（下稱原處分），並自114年10月12日起註銷聲請人之原許可證。聲請人不服前案處分及原處分，各已提起訴願（就前案處分部分，業經相對人以114年9月8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就原處分部分仍由行政院審理訴願中）。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前案處分違法而得撤銷，蓋聲請人僅係協助印尼籍移工RISNO與訴外人柯○霖代岳丈蔡○調面試，且聲請人所屬從業人員廖○妮曾再三叮囑柯○霖關於印尼籍移工取得聘僱許可前不得開始工作，然柯○霖竟私下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聲請人無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之媒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之意思，亦已盡力防止該印尼籍移工與蔡○調成立勞雇契約，無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媒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之過失可言。退步言，廖○妮僅為翻譯人員，並非就業服務從業人員，柯○霖面試該印尼籍移工時，廖○妮並未周旋於其中，並無任何促成、說合柯○霖、蔡○調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之相關內容，至多僅屬報告居間而非媒介居間，與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之媒介不符。再者，前案處分既有上開諸多瑕疵，經聲請人提起撤銷訴訟，倘經撤銷將溯及失效，原處分因此不具合法性，聲請人實有本案訴訟勝訴之高度蓋然性。
　㈡聲請人係經股東投入新臺幣700萬元創立，多年來兢兢業業經營、累積良好聲譽及穩定客源，並雇用多名員工，倘不暫時准許換發聲請人之許可證，將使聲請人不能繼續合法從事人力仲介業務，形同強制歇業，聲請人面臨倒閉之巨大風險，造成員工突然失業而生活陷於困頓，顯已該當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所定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又暫准換發許可證僅使已從事就業服務業務數年之聲請人繼續執行該業務，對公益並無重大影響。
　㈢聲請人因同一事實，受類似於不能換發許可證之停業6個月處分（相對人114年3月13日勞動發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停業處分），又經相對人依訴願法第93條規定同意停止執行，顯見訴願機關認為停業處分顯有合法上疑義或執行原處分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
  ㈣並聲明：
　⒈相對人於原處分之行政訴訟確定前，應暫時准許聲請人申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許可。
　⒉聲請人願供擔保請准第一項聲請。
三、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於114年9月16日向相對人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相對人以聲請人於申請之日2年內，因所屬從業人員非法媒介印尼籍移工至非法雇主處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經嘉義縣政府以前案處分裁處罰鍰在案為由，以原處分不予許可。聲請人不服原處分，已提起訴願等情，有前案處分（本院卷第2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87至88頁）、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申請書（本院卷第187頁）在卷可佐，堪予認定。據此，聲請人不服原處分的本案訴訟類型應為課予義務訴訟，適宜的暫時權利保護機制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尚無錯誤。
  ㈡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於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定暫時狀態處分的要件包括：⒈公法上法律關係發生爭執；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⒊有定暫時狀態防免損害或危險的必要性。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是於爭執的公法上法律關係經確定終局裁判前，作成暫時擴張聲請人法律地位的措施，使聲請人可依假處分裁定所定的暫時狀態，先行實現其權利，相對人亦應暫時履行其義務。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審查，聲請人聲請法院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內容，所保全者既為本案權利，於聲請人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較高時，法院始有必要以較為簡略之調查程序，依其提出之有限證據資料，權宜性並暫時性地決定先給予其適當之法律保護，以免將來之保護緩不濟急。尤其關於滿足性處分，可使聲請人在本案判決確定前先獲得權利之滿足，形同喪失此類處分對本案訴訟原來具有之附隨性、暫定性等本質，而實現如本案訴訟之內容，且發揮類似於本案訴訟勝訴之效力。基於其影響之重大性，並平衡當事人雙方及利害關係人間之利害，此種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准許，其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自須較高，始得謂有必要性。又請求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亦為同法第302條、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規定，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上述有關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且有必要之情形，聲請人於聲請時均應提出相關事證以釋明之，如未能加以釋明，則其聲請自難准許。
  ㈢聲請人無非以所屬從業人員陪同該印尼籍移工前往面試，且已再三叮囑取得聘僱許可前該印尼籍移工不得開始工作，然柯○霖竟私下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故聲請人主觀上並無媒介外國人非法為他人工作之故意及過失，未該當於就業服務法第45條所定構成要件，前案處分既有違法，原處分即失所附麗等情為主張。然查：
　⒈聲請人因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遭嘉義縣政府以前案處分裁罰，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經相對人以114年9月8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前案訴願決定）駁回（本院卷第43至53頁），聲請人進而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並聲請停止前案處分之執行，其中停止執行部分業經該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於114年10月27日以114年度地停字第15號事件裁定駁回（本院卷第215至216頁），且於114年11月19日確定，該事件之本案（按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4年度簡字第249號）訴訟尚未判決（本院卷第219頁公務電話紀錄），即依目前事證形式上以觀，前案處分之本案訴訟並無顯會勝訴或敗訴之情形，其合法與否，均尚待該院進行實體之證據調查程序方得判斷，則前案處分仍為有效之行政處分，其效力繼續存在，而應為其他行政機關所尊重，並以之為行為的基礎。復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下稱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重新申請設立許可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二、機構或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違反本法……第45條規定，受罰鍰處分、經檢察機關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者。」故相對人以前案處分為前提作成之原處分，應受前案處分拘束，而不得另為相歧的認定，依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文義，亦無裁量空間可言。
　⒉至於聲請人主張停業處分經相對人同意停止執行，顯見停業處分合法性疑義或執行原處分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惟觀諸卷附相對人同意停止執行函（本院卷第41至42頁），僅係記載同意停止執行至行政院訴願決定之日起2個月止，並未提及停業處分之合法性有何疑義之處，況聲請人不服停業處分，提起訴願，業經行政院於114年11月27日以院臺訴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則上開訴願決定就停止停業處分執行之效力於115年1月27日屆滿而失效，聲請人已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5年度訴字第127號事件受理（本院卷第207頁案件明細資料），是聲請人執上情主張原處分明顯違法，並不可採。
　⒊綜上，本院概略審查聲請人主張的依據及證據資料後，認為聲請人就本案勝訴可能性較高而具有必要性的釋明仍有不足。
　㈢其次，聲請人主張倘本件聲請遭駁回，將受有諸如形同遭強制歇業、聲請人多年累積的商譽、客源流失等損害；員工生計陷入困境等等。然查，員工生計陷入困境並非原處分直接造成對聲請人本人之損害；至於聲請人所稱其他損害，均非計算困難，或數額龐大，而難以金錢填補或以適當方式（如登報）回復商譽的情形，況聲請人仍未就所主張產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的證據以為釋明，聲請人所指上開情況，即難作為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論據。
四、綜上，聲請人就其與相對人間本案勝訴的可能性及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的釋明尚不充分，本件聲請與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所定要件不符，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至聲請
    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件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蔡如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4年度全字第85號

聲  請  人  佳益國際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吳宗翰（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陳佾澧  律師

相  對  人  勞動部                                     



代  表  人  洪申翰（部長）                    

訴訟代理人  林盈慧                                     



            字慧雯                  

上列當事人間因就業服務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假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事實概要：

　  聲請人領有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有效期限至民國114年10月11日。聲請人於114年9月16日重新申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相對人以聲請人於申請日前2年內因所屬從業人員非法媒介印尼籍移工至非法雇主處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經嘉義縣政府114年1月9日府勞行字第00000000000號裁處罰鍰（下稱前案處分）在案，以114年10月17日勞動發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不予許可（下稱原處分），並自114年10月12日起註銷聲請人之原許可證。聲請人不服前案處分及原處分，各已提起訴願（就前案處分部分，業經相對人以114年9月8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就原處分部分仍由行政院審理訴願中）。

二、聲請意旨略以：

  ㈠前案處分違法而得撤銷，蓋聲請人僅係協助印尼籍移工RISNO與訴外人柯○霖代岳丈蔡○調面試，且聲請人所屬從業人員廖○妮曾再三叮囑柯○霖關於印尼籍移工取得聘僱許可前不得開始工作，然柯○霖竟私下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聲請人無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之媒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之意思，亦已盡力防止該印尼籍移工與蔡○調成立勞雇契約，無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媒介外國人為他人工作之過失可言。退步言，廖○妮僅為翻譯人員，並非就業服務從業人員，柯○霖面試該印尼籍移工時，廖○妮並未周旋於其中，並無任何促成、說合柯○霖、蔡○調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之相關內容，至多僅屬報告居間而非媒介居間，與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之媒介不符。再者，前案處分既有上開諸多瑕疵，經聲請人提起撤銷訴訟，倘經撤銷將溯及失效，原處分因此不具合法性，聲請人實有本案訴訟勝訴之高度蓋然性。

　㈡聲請人係經股東投入新臺幣700萬元創立，多年來兢兢業業經營、累積良好聲譽及穩定客源，並雇用多名員工，倘不暫時准許換發聲請人之許可證，將使聲請人不能繼續合法從事人力仲介業務，形同強制歇業，聲請人面臨倒閉之巨大風險，造成員工突然失業而生活陷於困頓，顯已該當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所定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又暫准換發許可證僅使已從事就業服務業務數年之聲請人繼續執行該業務，對公益並無重大影響。

　㈢聲請人因同一事實，受類似於不能換發許可證之停業6個月處分（相對人114年3月13日勞動發管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停業處分），又經相對人依訴願法第93條規定同意停止執行，顯見訴願機關認為停業處分顯有合法上疑義或執行原處分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

  ㈣並聲明：

　⒈相對人於原處分之行政訴訟確定前，應暫時准許聲請人申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許可。

　⒉聲請人願供擔保請准第一項聲請。

三、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於114年9月16日向相對人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相對人以聲請人於申請之日2年內，因所屬從業人員非法媒介印尼籍移工至非法雇主處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經嘉義縣政府以前案處分裁處罰鍰在案為由，以原處分不予許可。聲請人不服原處分，已提起訴願等情，有前案處分（本院卷第23頁）、原處分（本院卷第87至88頁）、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申請書（本院卷第187頁）在卷可佐，堪予認定。據此，聲請人不服原處分的本案訴訟類型應為課予義務訴訟，適宜的暫時權利保護機制為定暫時狀態假處分，尚無錯誤。

  ㈡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於爭執之公法上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定暫時狀態處分的要件包括：⒈公法上法律關係發生爭執；⒉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⒊有定暫時狀態防免損害或危險的必要性。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是於爭執的公法上法律關係經確定終局裁判前，作成暫時擴張聲請人法律地位的措施，使聲請人可依假處分裁定所定的暫時狀態，先行實現其權利，相對人亦應暫時履行其義務。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必要性之審查，聲請人聲請法院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內容，所保全者既為本案權利，於聲請人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較高時，法院始有必要以較為簡略之調查程序，依其提出之有限證據資料，權宜性並暫時性地決定先給予其適當之法律保護，以免將來之保護緩不濟急。尤其關於滿足性處分，可使聲請人在本案判決確定前先獲得權利之滿足，形同喪失此類處分對本案訴訟原來具有之附隨性、暫定性等本質，而實現如本案訴訟之內容，且發揮類似於本案訴訟勝訴之效力。基於其影響之重大性，並平衡當事人雙方及利害關係人間之利害，此種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准許，其本案權利存在之蓋然性自須較高，始得謂有必要性。又請求假處分之原因應釋明之，亦為同法第302條、第297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526條第1項規定，因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規定，上述有關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且有必要之情形，聲請人於聲請時均應提出相關事證以釋明之，如未能加以釋明，則其聲請自難准許。

  ㈢聲請人無非以所屬從業人員陪同該印尼籍移工前往面試，且已再三叮囑取得聘僱許可前該印尼籍移工不得開始工作，然柯○霖竟私下雇用該印尼籍移工工作，故聲請人主觀上並無媒介外國人非法為他人工作之故意及過失，未該當於就業服務法第45條所定構成要件，前案處分既有違法，原處分即失所附麗等情為主張。然查：

　⒈聲請人因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5條規定，遭嘉義縣政府以前案處分裁罰，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經相對人以114年9月8日勞動法訴二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下稱前案訴願決定）駁回（本院卷第43至53頁），聲請人進而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並聲請停止前案處分之執行，其中停止執行部分業經該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於114年10月27日以114年度地停字第15號事件裁定駁回（本院卷第215至216頁），且於114年11月19日確定，該事件之本案（按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4年度簡字第249號）訴訟尚未判決（本院卷第219頁公務電話紀錄），即依目前事證形式上以觀，前案處分之本案訴訟並無顯會勝訴或敗訴之情形，其合法與否，均尚待該院進行實體之證據調查程序方得判斷，則前案處分仍為有效之行政處分，其效力繼續存在，而應為其他行政機關所尊重，並以之為行為的基礎。復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下稱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重新申請設立許可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二、機構或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理）事或代表人曾違反本法……第45條規定，受罰鍰處分、經檢察機關起訴或法院判決有罪者。」故相對人以前案處分為前提作成之原處分，應受前案處分拘束，而不得另為相歧的認定，依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文義，亦無裁量空間可言。

　⒉至於聲請人主張停業處分經相對人同意停止執行，顯見停業處分合法性疑義或執行原處分將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惟觀諸卷附相對人同意停止執行函（本院卷第41至42頁），僅係記載同意停止執行至行政院訴願決定之日起2個月止，並未提及停業處分之合法性有何疑義之處，況聲請人不服停業處分，提起訴願，業經行政院於114年11月27日以院臺訴字第0000000000號訴願決定駁回，則上開訴願決定就停止停業處分執行之效力於115年1月27日屆滿而失效，聲請人已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5年度訴字第127號事件受理（本院卷第207頁案件明細資料），是聲請人執上情主張原處分明顯違法，並不可採。

　⒊綜上，本院概略審查聲請人主張的依據及證據資料後，認為聲請人就本案勝訴可能性較高而具有必要性的釋明仍有不足。

　㈢其次，聲請人主張倘本件聲請遭駁回，將受有諸如形同遭強制歇業、聲請人多年累積的商譽、客源流失等損害；員工生計陷入困境等等。然查，員工生計陷入困境並非原處分直接造成對聲請人本人之損害；至於聲請人所稱其他損害，均非計算困難，或數額龐大，而難以金錢填補或以適當方式（如登報）回復商譽的情形，況聲請人仍未就所主張產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的證據以為釋明，聲請人所指上開情況，即難作為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論據。

四、綜上，聲請人就其與相對人間本案勝訴的可能性及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的釋明尚不充分，本件聲請與行政訴訟法第298條第2項所定要件不符，聲請人之聲請應予駁回。至聲請

    人其餘主張及陳述，核與本件裁定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

    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鴻仁

                                      法  官  蔡如惠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陳湘文



